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学术讲座申请表       
	


人
员
情
况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民 族
	
	学历
	
	职  称
	

	
	单位名称
	
	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	邮箱
	

	
	联系地址
	

	
	研究方向
	

	
	讲座主题
	

	
	讲座对象
	

	开展理由及
酬金标准建议
	  



（如本栏不够请另外附页）







	
	申请单位审核意见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党委办公室
审核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  月    日

	外事办公室
审核意见
	
（如拟邀请外籍及港澳台专家须填写此栏）

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科建设与
评估中心
审核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师发展中心
审核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：
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术委员会主任
审核意见
	


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.此表由主讲人或由推荐人在获得主讲人同意的情况下如实填写。
2.在“开展理由” 一栏中，应写明主讲人的学术水平、成就及对我院的科研、教学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。
3.该表应于主讲人员到校讲学前至少一周由推荐人提交党委办公室，并附上主讲人的简历及讲稿，党委办公室在两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，并提交教师发展中心审批；如拟邀请外籍及港澳台专家，则需向外事办公室提交审批。
